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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1� � �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2016-47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2.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6月17日

3.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681

百川能源

2016/6/13

二、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因工作人员失误，原股东大会通知中会议审议事项第十九项《关于<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与第十八项《关于<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重复，第十九项应为《关于<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的议案》。 现更正如下：

1、原股东大会通知中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7

关于支付

2015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以及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9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

11

关于使用公司及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

13

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5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16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17

关于

《

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8

关于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9

关于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20

关于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21

关于设立北京市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

现更正为：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7

关于支付

2015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以及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9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

11

关于使用公司及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

13

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5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16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17

关于

《

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8

关于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9

关于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20

关于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21

关于设立北京市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

三、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2016年5月28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6年6月1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国家高新区东环路204号公司会议室

2.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6月17日

至2016年6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7

关于支付

2015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以及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9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

11

关于使用公司及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

13

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5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16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17

关于

《

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8

关于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9

关于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20

关于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21

关于设立北京市百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6-031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经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吉

林省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更名为"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其他登记事项无变化。 变更登

记后的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501097002984M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

5、法定代表人：张益胜

6、注册资本：壹亿壹仟陆佰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4年04月16日

8、经营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化妆品生产、销售；人参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零售；洗涤用

品、日用百货、美容器材、金银饰品、服装鞋帽、电子产品、工艺品、文化用品销售；经济信息咨询；

互联网信息服务；电脑动画设计；会议会展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66�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6-032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属特别决议，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6月14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至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6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15:00至2016年6月1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17－2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益胜先生。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8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63,144,93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9.2597%。

2、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共计0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3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4,133,13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248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代表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144,9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姜瑞明、郑超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益盛药业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益盛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666� � � �证券简称：奥瑞德 公告编号：临2016-044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瑞德"）于2016年6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成功研发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公告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6】0753号），要求公司对子公司研制230公斤级大尺寸高品质蓝宝石晶体相关事宜进行补充披

露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你公司2016年6月14日发布公告，披露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研制

的230公斤级大尺寸高品质蓝宝石晶体成功面世。我部关注到，公司对有关技术创新的稳定性、量产

的条件、与现有产品的关联性、市场前景以及对公司实际影响等方面未做充分披露。 为便于投资者

决策，经事后审核，现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如下内容，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

1、公告显示，该项技术创新是公司在蓝宝石晶体生长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请说明：（1）公司

研制的230公斤级大尺寸蓝宝石晶体，是否有同行业公司存在成功的研发经验；（2）主要的同行业

公司情况，并比较公司的产品在技术、设备和工艺上具有哪些创新和突破，公司是否申请相关专利；

（3）公司前期在资金、技术方面的实际投入情况。

2、公告称，该项技术创新"标志着公司在蓝宝石晶体生长技术方面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请说

明"达到世界顶级水平"的事实依据，以及公司是否取得行业内的相关认证。

3、公告称，公司将会针对此项技术进行产业化推广工作，并将对公司未来的市场拓展、业绩成

长有积极意义。 请说明：（1）相关产品的研制成功率，技术是否成熟、稳定，以及是否具备大规模量

产的条件。 （2）此次面世产品的具体应用领域，与公司现有产品的关联，转化成可售产品还需哪些

环节和条件，以及存在哪些不确定性、障碍和风险；（3）相关产品的市场容量和实际需求；（4）公司

在产业化推广上的资金投入计划和时间安排。（5）相对于同类产品，公司研发产品是否具有成本优

势，或者在成本控制方面是否尚存在瓶颈。

请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公司将对上述事项进行认真补充说明，争取尽快完成书面回复，并将及时披露问询函回复。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66� � � �证券简称：奥瑞德 公告编号：临2016-043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成功研发大尺寸蓝宝石晶体公告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753

号），公司现正组织回复，为此公司申请股票于2016年6月15日停牌一天，公司将尽快完成书面回复

并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 �证券简称：ST�生化 公告编号：2016-030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5）并民初字第239号、242号、721号、725号、

734号、738号、739号、744号、747号、748号、752号、755号、764号、769号、771号《民事判决书》。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20日、11月11日发布了《重大诉讼公告》，详情见：2015年3月21日、11月

1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4、2015-109。

三、判决情况

（2015）并民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原告陆天荣的诉讼请求。

（2015）并民初字第2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涛19,174元。

驳回原告陈涛的其它诉讼请求。

（2015）并民初字第7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学林69,293元。

驳回原告张学林的其它诉讼请求。

（2015）并民初字第7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月华43,152元。

（2015）并民初字第7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韶峰21,946元。

驳回原告李韶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5）并民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贾保华91,241元。

驳回原告贾保华的其它诉讼请求。

（2015）并民初字第7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俞优逸20,017元。

驳回原告俞优逸的其它诉讼请求。

（2015）并民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童梅26,702元。

（2015）并民初字第7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国昌50,325元。

（2015）并民初字第7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蓓47,024元。

驳回原告李蓓的其它诉讼请求。

（2015）并民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家龙40,731元。

（2015）并民初字第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建芳71,769元。

（2015）并民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毛炜卿13,364元。

（2015）并民初字第7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力勤31,663元。

（2015）并民初字第7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杜振松15,431元。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公司将向法院提出上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六、备查文件

（2015）并民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242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21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25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34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39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47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48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55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69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并民初字第771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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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投资标的名称：德国哈佛液体过滤公司

●投资金额：不超过450万欧元

●特别风险提示:因本次投资标的为海外公司，目前仅签订了意向性条款清单，还未签订正式

协议，且该投资尚需进行各项法律尽职调查，在政策、市场、经营管理、技术等方面存在不确认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1、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打造过滤材料全球知名品牌，公司全球

布局，实现液体气体过滤分离全覆盖，于2016年6月12日与德国哈佛液体过滤公司（以下简称"德

国哈佛"）及其母公司就参股德国哈佛等事宜进行商议并达成初步共识，签署条款清单。公司拟现

金注资不超过450万欧元获得德国哈佛24.9%股权。

2、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不适用）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德国哈佛公司是一家传统从事液体过滤材料研究、制造、技术服务的专业公司，技术精英集

中，应用植物纤维、化纤、玻纤和金属纤维复合化，技术在全球领先。

公司将在签署正式参股协议后开展尽职调查。

四、对外投资条款清单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署的条款清单为意向性协议，该条款清单主要约定条款如下：

1、公司参股德国哈佛的主要条款

1.1由公司现金注资不超过450万欧元获得德国哈佛24.9%股权；

1.2公司在授股5年后可优先购买德国哈佛另外26.1%股权；

1.3参股协议签订后开展不超过四周的尽职调查；

1.4将通过德国哈佛德国推广该液体过滤产品技术到全球。

2、关于在其他国家进行更多生产线建造的约定

2.1公司计划通过双方约定在全球建立新公司投建不少于2条生产线推广液体过滤产品技术。

2.2新设立公司将无偿拥有德国哈佛知识产权， 除公司和德国哈佛共同授权外任何第三方不

得使用该知识产权。

3、本条款清单签订6个月内，德国哈佛及其母公司不得与其他方就德国哈佛的参股事宜进行

商谈。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一直专注于空气过滤材料为主的研究、制造和销售，对液体过滤、油气分离、油烟治理等

业务开发研究不够深入，市场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该协议的签订将使公司业务快速拓展至该领

域，并为公司国际化奠定基础。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此次投资虽经公司进行了充分可行性论证，符合公司发展及战略规划，鉴于是公司首次海外

投资，仍可能面临政策、市场、经营管理、技术等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 对此公司将审慎推进

项目实施，并在签订正式参股协议后安排尽职调查，以降低和防止各类风险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

响。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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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2016年6

月6日起停牌。

公司本次拟通过增资德国哈佛液体过滤公司（以下简称"德国哈佛"）的方式取得其50%以上

股权， 后经与德国哈佛液体过滤公司的协商和谈判，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并签订了意向性条款清

单。 公司本次现金出资不超过450万欧元，以增资方式获得德国哈佛24.9%股权，并在授股5年后可

优先购买德国哈佛26.1%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再升科技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6-033））。

因公司原计划获得德国哈佛液体过滤公司50%以上股权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

变更，且交易金额和谈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公司特申请股票停牌。 现公司与德国哈佛液体过滤公司已签订意向性条款清单，根据本条款清单

的约定内容，本次对外投资金额较低，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后续出资事项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披露，因此现申请本公司股票复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6月15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15日

股票代码：600290� � � � �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2016-051

债券代码：122100� � � � � �债券简称：11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分别向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华时能源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用途向其全资子公司黑龙江梨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鸡西新源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

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临2016-043号公告。

本公司已完成本次募集资金的增资事项， 上述四家全资子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2736897797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乐清经济开发区中心大道228号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屈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1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03月29日

营业期限：2002年03月29日至2027年03月29日止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系统、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服务；风电场开发、建

设；风力发电；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995621450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12号楼1层-6层

法定代表人：屈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01月20日

营业期限：2010年01月20日至2030年01月19日止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风电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风电场勘察设计；数

字化风电场系统软件开发；风电项目投资；销售风力发电机组整机及零部件、高低压电气设备。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黑龙江梨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300556135218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梨树区街里自动委

法定代表人：吴展

注册资本：人民币39,7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16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风电场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风力发电（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

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鸡西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3000617573817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兴国路东风办兴国4-4-6-1

法定代表人：吴展

注册资本：人民币32,3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01月30日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风电项目建设与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4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6-127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被担保人：北京丰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大厂京御幸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截至目前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 或“公司” ）及公司下属子公

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422.19亿元

3. 不涉及反担保

4.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2016年5月31日签署担保协议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

万

元

）

融资机构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北京丰科新元科

技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

、

北京

丰台科技园孵化

器有限公司

（

北

京丰科新元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

）

200,000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丰台

支行

保证担保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三浦威特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

15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

公司

质押担保

、

保证担保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三浦威特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

46,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廊坊

分行

保证担保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十五次会议及

2015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浦威特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基

、

廊

坊京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

固

安京御幸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分行

保证担保

、

抵押担保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十五次会议及

2015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大厂京御幸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华夏幸福

15,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厂支行

保证担保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七十次会议及

2016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合计

481,000

— — —

备注：上述担保均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注册资

本

（

万元

）

经营范围 总资产

（

元

）

净资产

（

元

）

营业收入

（

元

）

净利润

（

元

）

与公司

的关联

关系

北 京 丰

科 新 元

科 技 有

限公司

1,100

专业承包

、

物业管

理

、

技术开发

、

投

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 准 后 依 批 准 的

内 容 开 展 经 营 活

动

）

3,531,722,296.45 148,542,361.20 0 -113,244,019.17

公司间

接持股

49%

的

子公司

三 浦 威

特 园 区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司

50,000

园 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与管理

，

土地整

理

，

供热投资

、

污

水处理

34,592,137,272.43 2,322,733,059.49 2,530,120.00 -69,040,603.25

间接全

资子公

司

大 厂 京

御 幸 福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31,000

房地产开发

、

楼房

销售

；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

房屋租

赁

5,424,469,047.04 898,492,967.63 0 -1,760,274.51

间接全

资子公

司

备注：上述财务数据为被担保公司单体数据，总资产及净资产为被担保公司截至2016年3月31

日数据，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为被担保公司2016年1月至3月数据。

一、

三、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22.19亿元，均为本公司与下属子公

司或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5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6-126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

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 ）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华夏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3,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

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6月13日，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6月8日，本次

业务已由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交易委托申报。

华夏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8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6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6月14

日，本次业务已由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交易委托申报。

上述质押股份总计113,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954,946,709的3.8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夏控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1,822,373,1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1.67%，

其中质押股票合计809,7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7.40%。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15日


